评分标准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工作方案总体评价：50分
企业业绩：10分
报价得分：40分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服务方案总体评价
（50分）
	总体概述及方案
（10分）
	方案优秀、科学合理：8-10分
方案一般可行：4-7分
方案较差：0-3分

	
	服务方案的实施细
（10分）
	较好：8-10分
好：4-7分
一般：0-3分

	
	服务质量的控制措施（10分）
	措施完善、合理：8-10分
能满足要求：4-7分
不符合或缺项：0-3分

	
	服务进度控制措施
（10分）
	措施完善、合理：8-10分
能满足要求：4-7分
不符合或缺项：0-3分

	
	服务流程、制度
（5分）
	合理：4-5分
一般：2-3分
不符合或缺项：0-1分

	
	服务承诺
（5分）
	承诺完善、能够为本项目提供完善服务：4-5分；
服务承诺一般：2-3分；
服务承诺不完善或缺项：0-1分。

	企业业绩
（10分）
	类似工作业绩，最高得10分（合同内容、金额、人员、业绩数量综合评判）注：以投标文件中所附合同扫描件为准。

	报价
（40分）
	[bookmark: _GoBack]有效报价的最低价为基准价，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最低报价÷本单位报价）×100×40%。越接近底价分数越高，偏离部分按比例扣分。
评标委员会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注：综合评分法得分最高者中选，如综合评分相同时，报价低者中选。

